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三年前， 我受聘于一家公

司 ， 专门从事一项产品的研
发 。 研发所需要的资金 、 设
备、 技术、 图书资料等， 都是
由公司负责提供或者联系。 通
过我一年多的不懈努力， 终于
完成了该项发明 。 经公司申
请， 有关部门已经将专利权授
予给公司。

基于该发明完全来自我的
聪明才智和劳动付出， 且我与
公司之间并没有对申请专利的
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
定， 见该发明投入生产后， 能
够带来丰厚的利润， 我便准备
自行开办企业使用， 但遭到公
司制止。

请问： 我使用自己发明的
专利， 是否侵犯公司的权利？

读者： 童妍慧

童妍慧读者：
你未经公司许可而私下使

用， 同样侵犯公司的专利权。
《专利法》 第六条 、 第十

一条分别规定： “执行本单位

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
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 职务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
单位； 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
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
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
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订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
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
从其约定。”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
人许可， 都不得实施其专利，
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
使用、 许诺销售、 销售、 进口
其专利产品， 或者使用其专利
方法以及使用、 许诺销售、 销
售、 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
获得的产品。”

《专利法实施细则 》 第十
二条指出， “执行本单位的任
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 包
括： （一） 在本职工作中做出
的发明创造； （二） 履行本单
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
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 退

职、 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1年
内做出的， 与其在原单位承担
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
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
条件 ” 是指利用本单位的资
金、 设备、 零部件、 原材料或
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由于你所进行发明创造， 是你
以公司职工的身份， 根据公司
的要求， 利用公司提供或者联
系的资金、 设备、 技术、 图书
资料等所完成， 而你与公司之
间并没有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
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 ， 所
以， 无论是从 “执行本单位的
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
方面看， 还是从 “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 ” 角度来考
量， 专利权都只能属于公司，
更何况有关部门已经将专利权
授予了公司。

如果你为了一己之私， 未
经公司许可， 尤其是在公司已
经制止的情况下仍然使用， 肯
定侵犯了公司的专利权。

颜东岳 法官 昌平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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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村居法律顾问
工作， 大力发挥顾问律师服务基
层法治建设、 护航辖区重点工作
作用，百善镇“四步走”调动村居
顾问律师参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三
大行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联席座谈， 提高律师思
想认识。 组织召开了由镇主管领
导、司法所、村居法律顾问律师、
各村居负责人参与的联席会，重
点强调 “三大行动” 工作的重要
性，要求各村居依法依规办事，各
顾问律师提高思想认识， 积极参
与本项工作，及时、有效地给予村
居法律意见和建议。

二是集中宣传， 调动律师引
导机制。 百善司法所与村居法律
顾问律师在辖区范围内积极开展
了消防、 生产、 生活安全及疏解
整治等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
活动， 从市区政策、 法律规定、
活动意义上予以重点宣传， 提高
了村居民对 “三大行动” 及疏解
整治工作的思想认识， 引导他们
积极配合开展工作， 为重点工作
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和
舆论氛围。

三是咨询解答， 消除百姓疑
杂难症。 集中宣传的同时， 村居
法律顾问律师对村民的现场咨询
进行解答并逐一登记和统计。 针

对统计中出现频率较高、 群众反
映比较多的问题， 顾问律师充分
通过开展法治培训、 专题讲座的
形式进行专题宣传， 不仅消除了
百姓心中的疑难问题， 还为村居
解决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
基础。

四是入户走访， 集中攻破村
家企难题。 针对部分村集体、家
庭、企业之间存在的出租、承租 、
转租等合同、 合约问题及解约相
关法律后果，顾问律师及时介入、
实地走访，现场展开调解协商，从
法律规定、 合同约定等方面促成
双方或多方达成一致， 确保工作
的稳步推进。

百善镇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
问制度作用， 深入服务村居群众
各项需求，服务镇村重点工程，达
到了服务质量更优质高效、 服务
渠道更便捷畅通、 服务范围更广
泛深入的良好效果， 有效促进了
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侵权责任法》 第34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
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 “劳动者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
位造成重大损害” 时， 用人单位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
也只能解除其劳动合同， 而不能
要求其赔偿。

今年才19岁的楚奕在去年撞
伤他人后， 不知是少不更事还是
出于其他考虑： 一听说为老板打
工可以不担负赔偿责任， 就说自
己是为老板干活儿 。 法院庭审
时， 他委托的律师却说他没有老
板， 事故发生时也没有受谁的雇
佣， 他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但在事实面前， 楚奕对赔偿
责任的大包大揽不仅没有让老板
摆脱责任， 法院于12月7日还判
决他与老板共同承担12.73万元
的赔偿责任。

驾驶三轮逆向行驶
撞伤他人无钱赔偿

很多人从事律师工作之初办
理的案件通常是交通事故案件，
其原因是此类案件基本事实清
楚， 法律关系明确， 证据确实充
分。 单凭 《交通事故认定书》 记
载的肇事司机信息、 事故责任划
分， 以及 《保险单》 记载了保险
信息就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
讼。 然而， 楚奕这起交通事故并
没有这么简单！

“接到外地来京农民工陈峰
夫妇求助后， 我发现仅凭他们提
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胜诉。” 北京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律师张志友告诉记者， 他介入本

案经过先后三次调取证据， 才使
案件事实逐渐清晰。

原来， 导致陈峰受伤的肇事
车辆不是机动车， 而是一辆没有
牌照且没有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三
轮车。 肇事司机楚奕是湖北进京
务工人员， 去年5月肇事时刚刚
过18周岁。

“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年龄又
小，即便法院判决楚奕赔偿，他也
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 ”张律师
进一步了解案情后得知， 事故发
生时楚奕正受老板指派给客户运
送蔬菜，他是给老板打工的。

“我因伤住院后， 楚奕和其
他人还到医院看望过， 并送来医
药费。” 陈峰说， 他出院后就没
有人管他了， 更没有人跟他谈赔
偿的事情。

“现在， 我找不到楚奕 ， 更
找不到曾经跟他一起到过医院的
人。 无奈， 我才请求法律援助。”
陈峰说， 这次事故交警进行过处
理， 由于楚奕系逆向行驶故承担
全部责任。

雇员自证为人打工
庭审之时全盘否定

“楚奕年龄小， 无赔偿能力
没有关系。 他是给老板打工， 属
于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侵
权， 故应由老板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 陈峰所受伤害是可以获得
赔偿的。” 张律师说， 通过处理
此次交通事故的警察， 他们找到
了楚奕。

警察提供的资料显示， 陈峰
夫妇在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做
一些批发蔬菜的小生意。 2016年
5月17日， 陈峰骑着二轮摩托车

在新发地市场中轴路上正常行
驶， 楚奕驾驶一辆没有牌照满载
蔬菜的三轮车逆向行驶， 与陈峰
迎面相撞。

此次事故造成陈峰受伤， 经
医院诊断， 陈峰右胫骨近端开放
性粉碎性骨折， 并伴有其他多处
骨折。 后经鉴定机构评定， 陈峰
属于10级伤残。 由于交警部门认
定楚奕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陈峰
无责任， 故陈峰所受损失应由楚
奕全部承担。

不过， 依据法律规定， 雇员
在提供雇佣活动过程中致他人损
害的， 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因
此， 张律师告诉楚奕， 因他是老
板雇员， 系受老板指派为客户送
蔬菜的， 所以， 他在运送蔬菜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陈峰受伤，
应由其老板承担赔偿责任。

“楚奕不否认自己是为老板
干 活 时 肇 事 的 事 实 ， 但 不 能
提 供 当 时 是 为 老 板 干 活 的 证
明。” 为此， 张律师建议其写一
份情况说明。

一听说自己可以免责， 楚奕
欣然同意。

楚奕告诉张律师，当时，他刚
开始给老板打工， 干了不到一个
月，只知道老板叫张某，在新发地
做批发蔬菜的生意， 其他的并不
知道。为此，楚奕写了这样一份说
明：“事故发生那天， 我是受老板
张某的指派去给客户运送蔬菜，
车也是老板张某的。”

尽管有了这份说明， 但不能
直接起诉楚奕的老板张某 。 因
为 ， 楚奕不知道张某具体的名
字、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等明
确的身份信息， 也就是没有明确
的被告， 所以， 张律师决定先以

楚奕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开
庭前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或
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由律师持调
查令调查张某的具体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 第一次开庭
时楚奕未到庭， 而是委托律师参
与庭审。 庭审中， 这位律师将责
任全部揽到楚奕身上， 提出楚奕
并没有老板， 事故发生时也没有
受谁的雇佣， 楚奕愿意承担赔偿
责任。

几经周折找出老板
雇员自愿共同赔偿

对于楚奕的委托律师的主
张， 张律师向法庭出示了楚奕亲
笔书写的 “情况说明”， 并指出
楚奕律师当庭的陈述与事实不
符， 申请法院调取交警部门的讯
问笔录。

庭审结束后 ， 张律师了解
到， 楚奕的律师是由老板张某为
其聘请的。

法院开具了律师调查令， 张
律师持此调查令前往交警部门调
取询问笔录。

交警部门提供两份笔录。 一
份是对楚奕的笔录， 楚奕在笔录
中陈述： 发生事故时， 他是受老
板张某指派给客户运送蔬菜的，
张某给他支付工资， 三轮车也是
张某的。

另一份笔录是， 张某的侄子
的笔录。 笔录中记载， 发生事故
后张某委托其前往事故现场处理
事故， 并垫付了部分陈峰的医疗
费。 张某是在新发地中央市场批
发菜花的个体户。

“依据这两份笔录 ， 完全可
以证明事故发生时楚奕是受张某

的雇佣并提供劳务， 张某是楚奕
的雇主， 张某应当承担对陈峰的
赔偿责任。” 张律师说， 由于笔
录中没有张某的明确信息， 还不
能追加他为被告。

可是， 依据笔录记载的张某
在新发地中央市场批发菜花的具
体摊位号， 也可以查出一些具体
情况。 于是， 张律师再次向法院
申请调查令， 由其前往新发地市
场进行调查。

“新发地是全国最大的批发
市场， 其中有租户成千上万， 市
场是否会与每一个租户都签订合
同？” 张律师去之前是不能确定
的， 但他找到新发地中央市场管
理 委 员 会 ， 出 示 法 院 调 查 令
说 明 来意后 ， 市场管理人员很
重视。 根据律师提供的摊位号，
经过翻阅档案材料， 找到了张某
与市场签订的租赁合同， 并在合
同的附件中找到了张某的身份证
复印件。

有了张某明确的身份信息 ，
张律师申请将张某追加为被告。

再次开庭时， 面对张律师调
取的证据， 前来参加庭审的楚奕
仍然将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
上 ， 并 否 认 自 己 书 写 的 说 明
和 他 在交警部门做的笔录 。 此
时 ， 张某也辩称其没有雇佣楚
奕， 在医院垫付的医疗费是其借
给楚奕的。

对于楚奕和张某的辩解， 张
律师没有发表过多的辩论意见。

法院审理认为， 楚奕系张某
所雇佣的雇工， 张某承担赔偿责
任， 楚奕自愿承担赔偿责任， 法
院不持异议。 近日， 判决楚奕和
张某共同向陈峰赔偿各项损失合
计12.73万元。

受雇送菜撞伤他人 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自愿担责 与老板共同赔偿

昌平区百善镇“四步走”
激发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新成效职工因职务发明的专利

私下自行使用同样侵权


